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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教文〔2023〕177号

三门峡市教育局
关于印发《三门峡市教育系统地震应急预案》的

通 知

各县市区教体（教文）局，直属各学校，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三门峡市教育系统地震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3年 8月 7日

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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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教育系统地震应急预案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对防震减灾工

作的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师生生命高于一切，贯彻“预防为主、

防御与救灾相结合”方针，健全完善处置地震灾害事件长效机制，

确保我市教育系统地震应急工作高效、合理、有序开展，最大程

度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，切实维护我市教育系统安

全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《河南省地震应急预

案》《三门峡市教育系统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（试行）》等，结

合教育工作实际，制定以下预案：

一、应急机构和工作职责

成立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，党组书记、局长任组

长，局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，局机关各科室和直属各学校负责

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职责为：全面、准确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

和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各项部署要求，准确分析、精准研判灾

情、震情、险情及其发展趋势，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灾情和救灾

中发生的重大问题。督促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，统筹、协调

做好全市教育系统地震应急和震后救灾工作，检查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学校工作落实情况等。

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地点设在局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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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法制科，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安全工作的局领导担任。主要职责

为：启动并组织实施本预案；组织协调抗震减灾各项工作；负责

与现场救灾及各有关成员保持联系；协调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震

灾损失调查和快速评估，收集、汇总应急工作情况；负责受灾学

校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调查、统计、上报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

办的其他任务等。

二、应急预案启动

破坏性地震临震预警发布后，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要迅

速进入临战状态，根据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和工作要

求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通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

各学校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准备工作。值班人员迅

速到岗，实行 24小时值班，及时收集、汇报地震灾情信息。

三、应急措施实施

1.破坏性地震发生后，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根据

地震级别和灾害程度，采取不同应急措施，做出相应级别相应。

领导同志无特殊原因不得离开工作岗位，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，

并保持通讯渠道畅通。

2.各学校必须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，包括

地震发生时间、地点、采取措施、当前情况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直属各学校要迅速向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

领导小组报告工作。特别重大、重大地震和较大地震必须在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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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时间报告，一般性地震在事发 2小时内报告。

3.召开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及时传达市委、

市政府和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指示和要求，压实压细部门工作

职责。组织抢险救灾队伍、协调应急力量赶赴受灾地区，指导、

参与灾区抗震救灾工作。按要求报告和通报震情、灾情，部署抗

震救灾工作，统一对各类救灾资金、物资和器材调配和使用，及

时发放给受灾学校。

四、应急措施保障

破坏性临震预报发布和地震灾害发生后，市教育局防震减灾

工作领导小组要统一领导、统一部署、统一指挥，各部门要协调

联动、积极配合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

1.市教育局办公室、人事科、安全法制科负责组织抗震救灾

抢险队伍赴灾区学校参加抢险救灾。

2.计划财务审计科和教育资源保障中心负责做好资金、物资

和受灾、救灾人员生活保障工作，协调做好受灾师生、教职员工

避难安置工作。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病防范工作。协调相关部门

组织力量对受灾中小学校受损校舍开展安全评估、鉴定，并就安

全情况设置明显标识。支持和指导受灾学校开展灾后恢复工作。

3.党工委办公室、秘书组秘书科、基础教育科、教师教育科、

教育工会负责做好灾区师生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，稳定师生

思想情绪。学前教育科、基础教育科、职业与社会教育科、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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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科、教研室等根据上级部署，负责协调灾区学校正常开展教

育教学工作。

4.机关党委、督导室负责巡查、督导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

政部门和各学校防震抗震工作。

5.受灾学校继续做好震情灾情监控工作，积极配合相关专业

机构及时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，并准确报送地震灾害损

失情况。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善

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。协调相关部门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消杀

等工作，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。

五、其他保障措施

1.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学校应按本规定履行职责，结

合本地、本校实际，及时修订完善本单位地震应急预案。健全应

急救援物资和救援设施设备储备保障制度，优化教育应急物资储

备、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，加强对应急物资使用监督管理，确保

及时供应、质量可靠。

2.各学校要把应急经费列入年度预算，保障日常宣传、培训、

演练、物资储备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常开展。结合本地、本校特点，

通过课堂教学、校园电视、广播、黑板报、宣传手册、专题讲座、

安全展览、文艺汇演等途径，广泛宣传应急救助、处置知识与技

能以及应急避险常识，增强本校师生、教职员工安全意识和防护

能力。因地制宜，有计划、有重点组织本校师生、教职员工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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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震应急预案定期或不定期演练，提高逃生避险和应急反应能力。

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地震灾害事故应急演练活动，并根据演练暴

露出问题，及时修订和完善地震应急预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行政部门做好指导与督促工作，确保以上要求落到实处。

六、责任追究

地震发生后，市教育局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要依法对地震

预案执行情况进行事后调查。对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

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对未按要求制订、

修订、实施地震应急预案，不认真实施预案管理，在抗震救灾工

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责

任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七、以前相关文件与本文不一致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11日印发


